附件2
承诺书

本机构自愿申请接受广元仲裁委员会委托开展鉴定、评估等业务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独立开展鉴定工作，不受任何单位、个人或利益相关方的不当干预。
二、恪守职业道德，杜绝虚假鉴定、人情鉴定及商业利益驱动行为，确保鉴定意见客观真实。
三、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妥善保管委托材料及案件信息，未经授权不得向第三方泄露。
四、保证鉴定人员具备法定资质和专业能力，使用合规设备及技术方法。
五、落实回避制度，鉴定人员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，主动向广元仲裁委员会申请回避并报备。
六、自觉接受广元仲裁委员会监督，配合案件流程管理，及时响应质询并纠正不当行为。
七、在资质许可的执业范围内从事专业活动。受托事项超出执业范围的，及时向广元仲裁委员会说明，保证不超范围执业或转委托。
八、未经广元仲裁委员会同意，不得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及代理人，不得私自接受当事人及代理人提供的材料。
九、坚持诚信廉洁执业，不夸大宣传、不违规收费，杜绝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。
十、遵守委托工作的期限要求完成受托工作，确保本机构鉴定人按规定履行出庭作证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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